
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卷宗装订专用纸
(以下为黏贴处）

《关于陈春酒驾申请监外执行的申请》
二0二三年十月三十日凌晨2:16分因醉酒驾车至 川 区姚 港路

青年路交界处北侧, 被交警三大队民警执法、后被 制区法院
判处罪金柒仟伍枢元整(1500元) 益持押至南运市看守所柒拾
伍天整的决定. 押金已上微组15天拘押未执行.
现向贵法院申请柒拾任天望进行监外执行其理由
如下:
因目前陈小春因丹脑中植入支架后造成左脚、左手偏痪、语言

功能受影响、吞咽功能影响, 大便用药物依赖, 左眼视力下降.
起居不能由理, 常期护理依款或拾年. 根据以上实情,
恳请法院对陈小春柒拾伍天进行监外执行. 监外执行
保证人是陈小春的父视陈照.
附: 医学的病 情证明、社 保障局的吾失劳能能力的党定报告、

民政局的残疾证书, 南市 完司法鉴定及告期时理依款等鉴定书辉.
13921466979 → 申 请人: 陈 6 )16陈小春2026年4月14日

金额 元



南通市长期照护保险

参保人员失能等级评估结论书

通 照 险 评 J G I2025第 0091号

被评估 人：陈小春

身份证号码： 320602197612222512

身份证住址：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光明西村13幢402室

根据 《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》，经评估专家评估，对其失能

程度作出如下结论：

符合5级（重度失能IⅢ级）标准

2025年4 月8 日

注：本结论书一式两份，被评定人、南通市长期照护保险第三方经办机构各一份。



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
司法鉴定意见书

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：3432000006188468X3



声明

1. 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根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

的规定，按照鉴定的科学规律和技术操作规范，依法独

立、客观、公正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，不受任何个人

或者组织的非法干预
2. 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作为定案或者认定事实的根

据，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审查判断，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

定人无权干涉
3. 使用司法鉴定意见书，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

性。

4. 鉴定意见属于鉴定人的专业意见 当事人对鉴定意
见有异议、应当通过庭审质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、补充鉴

定等方式解决

地 址：江苏省南通市青年中路80号（邮政编码：226006)

联 系 电话：0513- 89087090



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
司法鉴定意见书

通三院司 所[ 2025] 医损鉴字第36号

一、基本情况
委 托 方：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（2025）苏0602法鉴委字第

596号

委托鉴定事项：
1、南通市第一老年病医院对陈小春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；

2、如存在过错，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；
3、如存在因果关系，该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；
4、陈小春的伤残等级、误工期限、护理期限、营养期限。
受理日期：2025年8月12日

送检材料：
1、医患双方的陈述材料各1份；
2、南通市第一老年病医院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、经治医生《医

师资格证书》和《医师执业证书》复印件；
3、南通市第一老年病医院住院病案（住院号0000230244）2套；

4、光盘1份；
5、电子影像资料1套（经患方同意听证会现场提供) 。
鉴定日期：2025年8月25日

患者及医疗机构：
患 者：陈 小 春，男， 身份证 号码：320602197612222512。
医方：南通市第一老年病医院，法定代表人陈普建。
二、基本案情
陈小春2024年3月18日因“头晕伴肢体麻木1天”至医方神经

内科住院，3月22日行脑血管造影结果示：基底动脉重度狭窄（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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窄率80%)，左侧优势椎动脉，右侧椎动脉至PICA后消失，双侧颈内
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粥样硬化改变，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，右
侧后交通开放；3月26日行经皮基底动脉支架置入术，支架置入后，
支架位置基底动脉右侧1小穿支显影不佳，术中肝素抗凝，替罗非班
抗血小板聚集；麻醉苏醒后发现左侧肢体不动，不言语，左侧下肢病
理征阳性，结合术后基底动脉小穿支显示不清，给予阿替普酶50毫
克静脉溶栓，当日头部CT：左侧枕叶出血灶，停用抗板药物；3月
28日头部MRI：桥脑急性脑梗死，左侧枕叶少量出血（亚急性期) ;
医方予依达拉奉右莰醇清除氧自由基、丁苯酞改善脑代谢、营养神经，
双重抗血小板聚集治疗，调指稳斑，出现感染后及时抗感染、抗真菌、
康复治疗，11月30日出院。
患方认为：患者术前的症状不需要安装支架，可以保守治疗，医

方安装支架是过度治疗; 术前没有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充分的论证和科
学评估（支架的大小) ，安装支架后对血管内斑块逃逸没有预案；手
术当天就出现了问题，家属多次要求请专家会诊，医方未听取，导致
患者丧失了最佳的治疗时间。
医方认为：在患者的诊疗过程中相关处置措施遵循诊疗原则、符

合诊疗规范，履行了病情沟通相关手续，不存在对疾病诊治的延误或
过错，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。
三、诊疗过程概要
1、陈小春, 男, 1976年12月22日生，2022年12月26日因“右

侧肢体乏力阵发性加重20小时余”至医方就诊，现病史：患者20小
时前感阵发性右侧肢体乏力，持续半小时左右休息后能缓解，伴轻度

言语不利，头昏，拟“脑血管病”收住入院，既往糖尿病病史，服用
药物二甲双胍缓释片，门冬胰岛素30。半月前有脑梗死病史，遗留

右侧肢体稍乏力。否认高血压史，否认冠心病、肾病病史，否认肝炎、

结核等传染病史。入院查体：神清，右侧中枢性舌瘫，言语不流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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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侧额纹对称，双侧瞳孔等大等圆，直径3.  Omm，光反射存在，右侧
鼻唇沟浅，伸舌偏右，右侧肢体肌力4+级，左侧肢体肌力5级。12

月28日脑血管造影结果示：基底动脉狭窄（狭窄率55%) ，右侧颈内

动脉硬化。
2、2024年3月18日因 “头晕伴肢体麻木 1天”至医方神经内

科住院，入院查体：神清，言语流利，双瞳等大等圆，直径3mm，对

光反射灵敏，无凝视，无眼震，双侧额纹对称存在，双侧鼻唇沟对称，

伸舌居中，四肢肌 力5级，四肢肌张力正常, 深浅感觉未见明显异常，

指鼻试验、跟膝径试验稳准，闭目难立征（- ) 。生理反射存在，病理

征阴性，脑膜刺激征阴性。初步诊断 “脑梗死、基底动脉狭窄、2型

糖尿病” 收 住 入院。3 月18日空腹葡 萄糖13. 23mmol/L，肝 功能示:

总 胆 固 醇 5. 53mmol /L、 甘 油 三 酯 4. 30mmol /L，糖 化 血 红 蛋 白 8. 83%。

头颅CT：桥脑左侧份梗塞。入院后予以低脂糖尿病饮食，监测血压、

血糖，治疗上予抗血板聚集、调脂稳定斑块、降糖、改善微循环治疗。

3月19日 晨空腹 血 糖 9. Ommo1/L，将 二 甲 双胍片 加 量 至 0. 5g，

TID联合卡格列净口服降糖。颅脑MR：双侧额顶叶皮层下及放射冠区
多发腔隙性缺血灶，桥脑左份软化灶，右侧颈内动脉C4段小突起，

基底动脉局限性中重度狭窄。
签署脑血管造影及介入治疗手术知情同意书, 告知相关风险后于

3月22日行脑血管造影，结果示：基底动脉重度狭窄 （狭窄率80%) ,

左侧优势椎动脉，右侧椎动脉至PICA后消失，双侧颈内动脉海绵窦

段动脉粥样硬 化改变, 右侧 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 （3. 9mm×1. 6mm，
分叶状) ，右侧后交通开放。

签署脑血管造影及介入治疗手术知情同意书，告知相关风险( 血

栓栓塞、感染、颅内出血等) ，且同意书中有“自愿选择手术治疗，
了解手术风险及危险性，愿意承担一切后果”，于3 月26日09: 35行
经皮基底动脉支架置入术：病人平卧位，全麻满意后，术野消毒，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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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菌单，seldinger技术穿刺右侧股动脉，置6F动脉鞘，交换6F90CM

长鞘于左侧锁骨下动脉，6F115CM远段通路导管置于基底动脉近段，

造影: 基底动脉重度狭窄（狭窄率80%)，微导管配合微导丝配合穿越

基底动脉狭窄处，微导管于左侧大脑后动脉P2段超选造影明确位于

真腔，300CM微导丝交换，1. 5mm*9mm球囊8ATM压力预扩张基底动脉

狭窄处后，4mm*13mm药物涂层支架1枚9ATM压力释放于基底动脉狭

窄处，造影: 基底动脉形态基本恢复正常，无残留狭窄，支架位置基

底动脉右侧1小穿支显影不佳, 基底动脉内替罗非班注射液6毫升抗

血小板聚集，左侧椎动脉正侧位造影: 椎动脉及基底动脉形态正常，

未见造影剂外溢，前向血流正常, 压鞘止血，股动脉穿刺处加压包扎，

术中肝素抗凝，替罗非班抗血小板聚集。麻醉苏醒后发现病人左侧肢

体不动，不言语，左侧下肢病理征阳性，结合术后基底动脉小穿支显

示不清，给予阿替普酶50毫克静脉溶栓。18: 00头部CT：左侧枕叶

出血灶。停用抗板药物，复查血常规、凝血常规。

3月27日术后第一天，患者思睡，呼之可睁眼，言语不能，可

配合简单指令动作，左侧肢体未见自主活动，右侧肢体活动自如，管

饲饮食，尿管在位畅。
3月28日头部MRI检查：桥脑急性脑梗死，左侧枕叶少量出血

（亚急性期) ，给予抗板、调脂稳斑、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。

3月30日患者留置导尿中，晚查房可见尿管内暗红色絮状物，

考虑与长期留置尿管相关，临时予膀胱冲洗。
4月03日患者右侧腹股沟穿刺处软组织皮肤感染，可见皮肤局

部红肿，触之皮温不高，可及局部硬块，穿刺口见脓液溢出，予消毒

清创处理，同时予抗感染治疗，注意定期换药，加强护理。患者现氧

合正常，予停吸氧PRN。
4月05日患者言语困难，发音较前稍清晰，可配合指令动作，

左侧肢体偏瘫，可见肌肉收缩，右侧肢体活动自如，右侧腹股沟穿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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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疼痛较前进一步减轻，管饲饮食，尿管在位畅，见絮状物。患者尿

管中絮状物稍多，尿白细胞高，予再次送检中段尿培养，同时予庆大

霉素加入生理盐水中膀胱冲洗; 右侧腹股沟硬结较前相仿，几乎无脓

液，给予右侧腹股沟处局部消毒; 昨日肥皂水灌肠后见粪水排出。
4月08日患者中段尿培养出真菌，停用降糖药卡格列净，注意

监测血糖，同时予氟康唑静滴抗真菌治疗，动态复查尿培养。
4月10日患者目前依达拉奉右坎醇已使用足疗程，予停用；予

血塞通改善循环；今日尿管到期，予更换尿管。

4月15日附院卒中中心主任会诊：介入治疗指征充分明确，目

前患者考虑支架旁穿支闭塞，同意当前治疗方案，嘱加强康复训练，

促进功能恢复。
4月17日患者尿培养正常，复查血常规正常，故今予停用氟康

唑；患者近期无明显胃部不适，今停雷尼替丁; 患者长期卧床，大便

困难，加用王氏保赤丸口服；患者现无血尿，复查D- 二聚体正常，

脑梗死出血转化20余天，支架植入术后20余天，经评估后继续予双

重抗血小板聚集治疗，故 予加用硫酸氢氯吡格雷片37. 5mg 口服。
4月18日拔除胃管，嘱其缓慢进食，半流质饮食。嘱定时夹闭

尿管，锻炼膀胱功能。
4月19日拔出尿管后无自主排尿，予留置导尿处理。
4月24日患者血塞通已足疗程，予停用，继续康复、高压氧促

进肢体恢复。
4月28日患者尿管可见少许絮状物，予膀胱冲洗。

5月02日拔出尿管后小便正常，继续康复、抗血小板聚集、调

脂稳斑、控制血糖等治疗。
5月18日患者自觉体质虚弱，要求中医科会诊，继续康复训练，

抗血小板聚集、调脂稳斑、降糖、护胃、化痰等对症支持治疗。

继续康复训练促进功能恢复，11月30日出院。出院查体：神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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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尚可，口齿稍含糊，语速稍慢，双瞳等大等圆，直径3mm，对光
反应灵敏，左眼内收稍受限，余眼球活动基本正常，双侧额纹对称存
在，双侧鼻唇沟对称，伸舌稍偏右，左侧上肢肌力2级，左侧下肢近
端肌力4级，远端肌力2级，右侧肢体肌力5级，左侧上肢肌张力稍

低，左侧下肢肢体肌张力稍高，右侧肢体肌张力正常，左侧指鼻试验
及跟膝径试验稳准不能配合，右侧指鼻试验及跟膝径试验稳准。生理

反射存在，左侧巴氏征阳性，脑膜刺激征阴性。
四、鉴定过程
本所于2025年8月1日收到委托方的委托材料，经初步审查符

合受理条件，8月8日通过微信向申请方发送缴费通知单，申请方缴
费后于2025年8月12日正式立案受理，当日将听证会通知通过微信
发送给医患双方代理人。2025年8月25日下午，在本所会议室召开
了鉴定听证会，本所鉴定人员、咨询专家（神经介入科2名、介入科
1名) 、患方3名代表（患者父亲陈照、患者妻子许月梅、委托代理

人周琳玲）、医方3名代表（神经内科主任王洪亮、委托代理人钱春

雪、沟通办主任谢南海）参加了听证会。
听证会由第一鉴定人徐红平主持, 在第一鉴定人向医患双方告知

鉴定人、专家组成及相关程序事项后，医患双方对鉴定人及咨询专家
均不申请回避；患方、医方先后陈述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和理由，并分
别接受了鉴定人和咨询专家就有关问题的核实、调查。鉴定人及咨询
专家同时对电子影像资料进行了阅读, 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对患

者进行了体格检查。
医患双方退场后, 咨询专家根据委托人提交的鉴定材料及核实调

查情况，进行讨论合议，形成咨询意见，鉴定人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及

相关资料独立作出司法鉴定意见。

1、鉴定方法及规范
本次鉴定严格按《江苏省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损害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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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鉴定指南》进行。相关卫生管理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、卫生部颁发

的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》、《临床技术操作规范》、《临床诊疗指南》、

一般诊疗常规等作为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主要评价依据。按照《法医

临床 检验规 范》（SF/T 0111- 2021）对陈 小 春进 行法医 临床 检 查。 按

照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（试行) 》进行伤残等级评定。鉴定中使用了

不 干 胶比 例 尺 （NSSJ- L- BLC- 1) 、照 相 机 等 设 备。

2、2025年8月25日在本所会议室对陈小春进行了活体检查。

神志清，轮椅推入室中，能听懂问话，但言语表达含糊，检查合

作。伸舌左偏，双侧额纹、鼻唇沟对称，双侧眼睑睁闭正常，右侧上

下肢肌力、肌张力正常。左侧上下肢肌张力增高，腱反射活跃，左侧

踝阵挛阳性，左足巴氏征可疑阳性，左侧肩关节屈肌力4级、伸肌力

3+级，肘、腕肌力因张力高无法准确判定，初步判定小于3级，左下

肢肌力因张力高无法准确判定，初步判定小于3级。尿不湿在位。
五、分析说明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案情材料 病史及影像资料、结合听证会调查、

专家咨询意见及活体检查，分析如下：

1、对医方诊疗行为的评价。

（1）患者因 “头晕伴肢体麻木1 天” 于2024年3月18日至医

方神经内科住院，既往有脑梗死、基底动脉狭窄、糖尿病史。入院查

体：神清，言语流利，双瞳等大等圆，对光反射灵敏，双侧额纹对称，

双侧鼻唇沟对称，伸舌居中，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。生理反射存在，

病理反射未引出。入院诊断：脑梗死、基底动脉狭窄、2型糖尿病。

入院后完善常规检查，予低脂低糖饮食，监测血压、血糖，抗血板聚

集、稳定斑块、改善微循环治疗。在完善相关准备后，与患方沟通相

应的风险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，于2024年3 月22日行脑

血管造影，造影提示：基底动脉重度狭窄（狭窄80%）, 左侧优势椎

动脉，右侧椎动脉至PICA后消失，双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粥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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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化改变，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，右侧后交通开放。与家属
沟通相关手术风险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，于3月26全麻
下行基底动脉球囊扩张+支架植入术，医方诊断正确，具有相应手术

指证，手术方法符合规范。
（2）医方在术中发现支架位置基底动脉右侧一小穿支动脉显影

不佳，考虑并发急性穿支闭塞，即刻基底动脉内替罗非斑注射液6ML

抗血小板聚集，肝素抗凝；麻醉苏醒后发现患者左侧肢体不能主动活
动、不能言语，左侧下肢病理征阳性，结合术后基底动脉小穿支显示

不清, 给予阿替普酶50毫克静脉溶栓; 查头颅CT提示左侧枕叶出血，

停用抗板药物；3月28日头部MRI检查示桥脑急性脑梗死，左侧枕

叶少量出血（亚急性期) ，予抗板、调脂稳斑、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；

后续医方予依达拉奉右莰醇清除氧自由基、丁苯酞改善脑代谢、营养

神经，双重抗血小板聚集治疗，调脂稳斑，出现感染后及时抗感染、
抗真菌、康复治疗。上述处理基本符合规范。

（3）医方存在以下过错：
①风险沟通不充分。患者本次入院后进行了脑血管造影，造影提

示基底动脉重度狭窄，狭窄程度80%, 较2022年造影时狭窄程度明显

加重，具有相应的手术指证。根据双方的陈述及病历资料，双方术前

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沟通，患方承认医方告知了手术中可能存在导丝损

伤血管、术中出现斑块脱位的情况，也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, 同意

书中有“自愿选择手术治疗，了解手术风险及危险性，愿意承担一切

后果”。但患方认为，医方当时告知风险为2%，不会发生的，是因为
医方承诺不会发生才选择签字手术的。从听证会调查，医方对患者手
术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患方沟通不充分，对手术的成功率过于自
信。

②术前管理不到位。患者入院时检查血糖、血脂均明显升高，医

方虽然给予了治疗，但术前没有进行复查；另外患者两年前脑梗，经

[ 2025] 医损鉴字第36号 共10页第8页



过保守治疗后恢复良好，但之后没有正规服药, 本次检查血管狭窄程
度加重，医方没有进一步分析狭窄加重的原因，没有给予患者继续保

守治疗的观察时间。
2、损害后果的确定。
根据病史资料，结合本所活体检查，陈小春目前遗有言语表达含

糊，伸舌左偏，左侧上下肢肌张力增高，左侧肩关节屈肌力4级、伸
肌力3+级，肘、腕肌力因张力高无法准确判定，初步判定小于3级，
左下肢肌力因张力高无法准确判定，初步判定小于3级。
3、关于医方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。
由于医方上述的过错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方对治疗方案的选择

决定，故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但患者本身原有脑梗发
生史，治疗后未正规服药，本次检查血管狭窄程度明显加重，具有手

术指证，其术前血糖、血脂高，增加了临床治疗中并发症概率，术前
双方亦对术中出现的可能并发症进行了沟通，患方选择了手术治疗，
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有因果关系。综合分析，患者自身疾病及选择手
术承担风险系导致目前损害后果的主要因素，医方的过错在损害后果
中的作用相对较轻，原因力大小以次要因素为宜。
4、陈小春的伤残等级( 参照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（试行》评定）

及误工期限、护理期限、营养期限。
（1）关于伤残等级。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

“苏高法电[ 2017] 728号”文件规定，医疗损害鉴定中伤残程度评定
目前暂参照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（试行》进行。
陈小春目前左侧肢体综合肌力初步判定小于3级，参照《医疗事

故分级标准（试行》二级乙等医疗事故“存在器官缺失、严重缺损、
严重畸形情形之一，有严重功能障碍，可能存在特殊医疗依赖，或生
活大部分不能自理。”第19条[ 四肢瘫，肌力Ⅲ级（三级）或截瘫、
偏瘫，肌力Ⅲ级以下，临床判定不能恢复] 之规定，评定为三级伤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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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）陈小春自身因素及医疗因素的介入，需要一定时间的临床
治疗及康复期，该过程中大小便、穿衣洗漱、自我移动、翻身、进食
等日常生活及活动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，需要他人帮助及补充营
养，参考《人身损害误工期、护理期、营养期评定规范》
（GA/T1193- 2014）第9. 4条等规定，建议实际误工期限至 2025年8

月24日为宜，护理期限至2025年8月24日为宜，营养期限以180
日为宜。

六、鉴定意见
1、南通市第一老年病医院在陈小春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，过

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原因力大小以次要因素为宜。
2、陈小春目前左侧肢体偏瘫评定为三级伤残。
3、陈小春误工期限至2025年8月24日为宜，护理期限至2025

年8月24日为宜，营养期限以180日为宜。
七、附件
附件1、被鉴定人陈小春的图片

附件2、本所司法鉴定许可证、鉴定人执业证

鉴定人：主任法医师 徐红平徐正平
执 业 证 号：320614015015
鉴定人：主检法医师 朱林玲朱
执 业 证 号：320618015019

鉴定人：主 任法医师 钱汉新汉新
执业证号：3206130 7

二 二下年九月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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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小春正面照

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 3432000006188468X3

司法鉴定许可证
机 构 名 称: 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 法定代表人：胡丰涵
机 构 住 所：江苏省南通市青年中路80号 机构负责人：胡丰涵
业 务 范 园 ：法医临床要定【人体损伤程度鉴兒: 人体残疾等级鉴定; 赔偿相关鉴定; 人体功能评定（视重

功能；听觉功能) ：诈伤、诈病。造作伤鉴定：医疗损害鉴定；与人体損伤相关的其他法医
床鉴定】

执业机构南送三院司法鉴定所

执业证奇 320614015015.
有此州 3五2029年5月8日

次眨水整记日助 年9月29日
.美 法
证日20年 ，

姓名徐红平 性别男
身份证号 3 20602196902160052

专业技术职称 副主任法医师

行业执业资格

执业机构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

执业证号 820o13016001

有效期_20 月 ' 日至70r年Y
首次获准记日期2 年25
颂证机关 江苏省法厅

颁证日期 月93

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
执业机构

执业证号 320613015008

有效期 月，日

首次获准暨记日期 11

頒证机关 江苏省匀法厅

颁证日期 2:0 t

姓 名 胡丰涵 性别男
身份证号 320602194408052014

专业技术职称 主任法医师

行业执业资格

姓 名 沈连忠 性别男

身份证号 320602195203152059

专业技术职称 副主任法医师

行业执业资格

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监制

首次获准登记日期：2013年2月s日 颁证机关：

有效期限：2023年8月9日至2028年2月4日 颁证日期： 年8 月日

执业机构 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 执业机构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

执业证号 52C613015007 姓 名 钱汉新 性别男 执业证号 320613015003 姓 名 张启成 性别

有效期22年 好 月4日 身份证号 320625195102140010
有效期 20年5 . 日至 年2月4日 身份证号 320624194312280010

首次获准，：期 3年73 专业技米职称 主任法医师 首次获准查记日 2013. 2 专业技术职称 副主任法医师
頌证机关 江五省法 行业执业资格 颁证机关 江苏省斗注厅 行业执业资格
颁证日期 ：9

颁证日期月

男



执业机构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

执业证号 320615015017
有效期2年月9日至 ，月6日

首次获重登日另0好年9
颁证机 江苏省对法厅
颁证日斯

执业机狗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

执业证号 ar T 8015018

有效期26r 月19

首次茨准季社期
頒证机关

颁证日期
道

执业机构 南通三院司法蓼定所

执业证号 320 1 3015010

有效期 年 月日至202年2
首次获准登记日期 年月
颁证机美 江苏省研 厅

颁证日期Y 書月日

姓 名 郑银兵 性别男
身份证号 320682198504012194

专业技术职称 主拴法医师

行业执业资格

姓 名 杨丹丹 性别男

身份证号 320683198803024714

专业技术戰称 主检法医师

行业执业资格

姓 名 张靖东 性别女
身份证号 320502196702200528

专业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

行业执业资格 抗业医师

执业机构 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

执业证号 32D0618Q15019 姓 名 朱林玲 女性别

有效期 2023年投月23日巫2028年1 月22日 身份证号 320682198909062640

首次获准登记日期21年四 日 专业技术职称 法医师

頒证机关 江苏省司厅 行业执业资格
颁证日期·" 月”日

执业机构 南通三院司法蓼定所

执亚证号 320621015022

有效期年"月”日至 年月1
首次获准登记日期 年 月日
頰证机关 江苏省河法厅

颂证日期月日

执业机构 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

执业证号 3PV 5009

有效期202

首次获准了：" : 0颁证机关

頒证日期

姓 名 季萌萌 性别

身份证号 320682198910171000

专业技术职称

行业执业资格

姓 名 黄志俊 性别男

身份证号 320602196111280015
专业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

行业执业资格 执业医师


